关于《养老服务设施配套项目决策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bookmark: _GoBack]太仓市沙溪镇拟实施养老服务设施配套项目，该项目被纳入了2026年度沙溪镇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至2026年6月13日。公众可通过电话、邮件的方式提出意见或建议。
联 系 人：黄渊
联系电话：53212607（限工作日09:00—17:00）
邮    箱：2380253025@qq.com

附件：《养老服务设施配套项目决策方案草案》及制定说明


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
                                   2026年5月13日


附件：
养老服务设施配套项目决策方案草案

一、决策目标
为深入贯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推动社区养老服务提质增能、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立足补齐社区养老服务短板、盘活闲置公共资源，拟对沙溪人民医院岳王分院一层用房实施整体改造，着力改善硬件条件、完善服务功能、扩大承载能力，加快构建就近便捷、安全温馨、供需适配的社区养老服务格局，持续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
二、工作任务
本项目主要对岳王分院一层用房实施整体装修改造及外立面提升，主要包括：完成室内原有装修拆除，实施外墙涂料见新及室外地面大理石铺装，合理设置多功能室、休息室、助餐室、阅览区、评估室、医疗保健室、咨询室、厨房及卫生间等功能空间，统筹推进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同步规范推进前期手续及施工过程管控，确保按期优质交付。
三、措施方法
（一）强化资金保障，严守专款专用。制定资金管理办法，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
（二）严格执行程序，优选专业队伍。择优选定具有相应资质和项目经验的参建单位，从源头保障工程质量。
（三）抓实适老细节，实施全过程监管。建立常态化巡查与质量检测机制，严把材料、工艺等关键节点，确保施工符合相关标准规范，杜绝质量安全隐患。
（四）精细施工管理，降低扰民影响。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做好现场安全围蔽与防尘降噪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妥善回应各方诉求。
四、时间步骤
2026年实施。
五、决策实施单位
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

制定说明

本《草案》依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江苏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134号）、《苏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实施细则》（苏府办〔2019〕87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太仓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太政发〔2019〕29号）等起草制订。




